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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黎智英聘英御狀案 高院拒批上訴
律政司上訴指聘外籍大律師有違國安立法目的 仍可向終院申許可
因干犯多宗非法集結案而被定罪、正在服刑的亂港黑手、壹傳媒集團創辦

人黎智英，另涉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等罪的案件，已定於下周四（12月1日）在高等法院開審。高等法院原訟庭上

月批准黎智英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作代表，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訴於

本月9日被駁回後，日前再向高院上訴庭申請上訴到特區終審法院的許可，不過，昨

日亦被上訴庭拒絕及下令支付有關訟費。惟律政司仍可向特區終審法院申請許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對於律政司致函給所
有外聘大律師（Briefed-Out Counsel），要求他們簽署
承諾維護香港國安法事宜，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律政司的要求，目的是提醒
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牽涉到國家及人民福祉，必須
謹守法律及專業守則。
退休裁判官、大律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講師黃

汝榮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相當重要，涉及到國家及人
民的利益，今次律政司的要求，主要提醒接辦涉及香
港國安法的案件時，應持更高的標準，應顧及維護國
家安全這個大原則。

籲業界勿凌駕法律之上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律

政司要求所有外聘大律師，簽署承諾維護香港國安
法，不會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並在處理外聘案
件時會嚴格保密，以及不會牽涉利益衝突。律政司的
安排，本身有其好處，再次提醒業界維護法律責任，

在保障客戶利益時，亦不能凌駕法律之上。
馬恩國認為，就算不簽署承諾，任何人也需遵守法

律，根據香港國安法第36條，「任何人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內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即當被
告律師，若將涉及香港國安法任何敏感資料，向外披
露，令到相關人士受到傷害或制裁的話，有關律師已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以及第 521 章《官方機密條
例》，「目前已有足夠法律規管，並非不簽署任何承
諾，就能無法無天。」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授傅健慈表示，今次

律政司的舉動是要發出一個明確、清晰的信息，任何
人均需遵守法律，尤其是擔任涉及國安法案件的辯方
律師，不能將敏感資料外洩。
傅健慈認為，就算律政司無法規定辯方律師簽署承

諾書，其實，香港國安法第63條「擔任辯護人或者訴
訟代理人的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
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這也是明確規定，若發
現有人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話，執法部門會嚴正執法。

法律界：提醒「外援」須持更高標準護國安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袁國強上周已向高院
上訴庭呈交書面陳詞指，雖然是否批准聘用

海外大律師，屬法庭的酌情範圍，但因本案涉及
香港國安法的特殊性，故此有其重大廣泛的重要
性，有關原則應交由特區終審法院作判斷；又指
出香港國安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而制定，英國的國安法則是根據普
通法、國際人權公約及歐盟法律制定，認為海外
大律師對香港國安法案件的貢獻必然有限。

難保「英御狀」會履行保密義務
律政司一方在陳詞中首次提到，准許海外大律
師參與本港案件，與香港國安法試圖防止外國或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以及保障國家機密免被
外洩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陳詞又引用香港國安法第46條指出，律政司
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
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
證書指示相關訴訟無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
審理；第63條指，有關執法、司法機關及其人
員或者辦理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香港執
法、司法機關及其人員，應當對辦案過程中知悉

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予以保密。陳
詞質疑海外大律師只要一離開香港，實際上便難
以受香港大律師公會的管制和規管，不能確保他
會切實履行其保密義務。
陳詞續指，法庭考慮會否批准海外大律師來港

時，考慮公眾利益之最重要因素，應是維護國家
安全的憲制責任等，故基於以上理由，認為除非
申請方能證明有極其特殊之情況，否則不應批准
在香港國安法案件聘用海外大律師。
上訴庭3位法官在昨日頒下的判詞回應指，本

案並無涉及關於國家機密的指控，亦無任何基礎
指控Tim Owen可能違反保密原則，又認為英國
的大律師亦受到當地的專業守則約束。
上訴庭又指律政司未能說服法庭聘請海外大律

師會損害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目的，重申本案須顧
及和平衡公眾利益，批准Tim Owen臨時來港亦
不會對國安法帶來不良影響，因此拒絕批出上訴
到特區終審法院的許可申請。
據悉，雖然上訴庭拒絕批出今次許可申請，但

律政司仍可逕自向由3名特區終審法院法官組成
的終院上訴委員會申請上訴許可，如獲批准，案
件仍會交予特區終審法院5位法官作正審。

對於高院上訴庭拒絕批出律政司上
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立法會議員周
浩鼎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
感到無奈。他認為，此案的關鍵，其
實並非單單是否外籍律師的問題，而

是法庭批准黎智英的理由是透過該律師Tim Owen提供
有關人權的法律知識，「過分強調人權，反而忽略了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忽略了中國對國家安全的立法背景及
其精神，這才是令公眾憂慮的地方。」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則表示，對高院上訴庭的決定深感

不滿，更令人懷疑英方會藉此對本港法庭持續施以不公
正和有損法治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對黎智英案施加影響
力。
他並指出，涉及國安法案件的審訊，將有大量不可公

開的證據和內容，英國御用大律師會否把有關資料，向
英國披露甚至蓄意干涉，情況令人憂慮。英國政府也曾
因國家安全理由，公然違反普通法原則，由此可見，國
家安全有別於普通法原則，限制聘用境外律師也是國家
安全法例和審訊的應有之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

議員憂外力干涉 忽略國安立法精神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律政司為提高外
聘大律師的高質素專業表現，昨日去信給所有外聘
大律師，並首度引述香港國安法的相關條文，要求
他們在履行外聘檢控工作時，必須要遵從專業及誠
信守則，確保自己在處理外聘檢控工作中不會存在
「利益衝突」，或避免任何可見的利益衝突情況，
並於12月5日或之前將簽妥文件寄回律政司刑事檢
控科。
據悉，律政司在函件中並引述香港國安法第六條
的內容，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
和個人都應當遵守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
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提醒各外聘大狀，不得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間接從事任何可能根據其性質以何理由定為

違背國家安全利益的行為或活動。
此外，今次發出的函件要各外聘大狀簽署承諾
處理外聘案件時要遵守「保密協定」，在未有得
到律政司司長書面的批准下，不得將所有涉及案
件的文件資料等一切洩露給任何人士或組織。
律政司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為確

保外判檢控人員的專業水平，已陸續發信提醒外判
檢控人員，須避免利益衝突，並遵守資料保密及香
港國安法的條文，要求他們就此作出明確承諾。
發言人解釋說，律政司的外判檢控人員與檢控官

一樣，須以不偏不倚的專業態度執行職務，不得受
政治立場影響。「律政司有既定機制監察和評核外
判律師的表現，若外判律師的表現有違專業表現，
律政司會按相關機制處理。」

律政司致函外聘大狀
要求不得從事違背國安活動

◆律政司仍
可就高院批
准黎智英聘
用英國御用
大律師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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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及中大研究團隊調查發現，逾六成的
受訪低收入家庭沒有足夠能力或金錢購買食
物，被迫減少食物分量或無法負擔均衡飲
食，推算全港約有100萬人正面臨「食物危
機」。受疫情影響，本港有近百萬人三餐不
穩，但另一方面每日有大量可食用食物被丟
棄，反映本港並未善用資源、幫補基層生活
所需。政府與社福企業應加強合作，善用科
技建好「食物銀行」捐贈與接收配對平台，
解決儲存、運輸等短板，以便更有效到位援
助最有需要人士。政府亦應着手立法，解決
食物捐贈可持續問題。

本港貧窮人口超過165萬人，調查揭示其
中約有100萬人正面臨糧食不安全風險，即
未能負擔均衡飲食或需減少食物分量，遠高
於本港「食物銀行」每日平均服務的大約10
萬人。但在連續3年疫情衝擊下，本港「食
物銀行」可收集的食物量卻大減，由疫前每
季度的1,000噸，減至現時的641噸。疫情衝
擊下不少市民因失業、減薪、開工不足等，
導致三餐受影響，情況令人心痛，而食物援
助來源減少，更加劇基層「食物危機」，相
關問題值得政府重視、切實解決。

但另一方面，本港超市、麵包店等每日丟
棄大量仍可食用食物，反映本港存在資源未
有 善 用 的 問 題 。 運 作 食 物 援 助 項 目
「FOOD-CO」的社福機構指，提升整體援
助食物供應量，需要有鼓勵企業捐助的政
策、需要建好便利食物捐助的配對平台，另
外食物援助點欠缺儲存空間及運輸支援也是
問題。

因此，政府應與社福界、企業界加強協
作，補齊支援短板，打通食物援助送到基層

的「最後一里路」，協助基層渡過難關。
建議推出相關舉措包括：

一是政府大力支持「食物銀行」善用科
技，建好食物捐助配對平台，擴大支援網
絡。本港第五波疫情期間，新世界發展與30
多間非牟利機構合作，建捐贈配對網上平台
「Share for Good 愛互送」，發揮非牟利機
構熟悉弱勢社群的優勢，結合物流公司的精
準配送，並借助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等，將
大米、食油、麵食、罐頭、餅乾等援助食物
及時送到基層家庭，就是很好的扶貧救急探
索。在英國，Tesco超市與慈善團體合作開
發手機應用程式，分店經理每日上載該店的
剩餘食物資訊，方便慈善團體自行到分店
「認領」剩餘食物，分發到基層手中。本港
和外國的成功經驗，值得進一步推廣。

二是制定鼓勵企業捐助食物的政策措
施。以往調查發現，六成企業拒絕捐贈剩
食的主因，是擔心要負上食物安全相關的
法律責任，有慈善機構因此建議政府仿效
外國設立《好撒瑪利亞人法》（「好人
法」），消除食物捐助者的疑慮，同時建
議政府可就明年落實推行的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增加經濟誘因，如食物售賣者捐贈食
物給慈善機構，可獲得豁免垃圾收費或稅
務優惠。政府應認真傾聽、吸納有關建
議，提升各界捐贈食物的積極性。

三是切實幫助「食物銀行」解決食物援
助點欠缺儲存空間及運輸支援等難題。在
這方面，政府可以發動企業、社區組織提
供場所，加強地區組織、愛國愛港團體、
物流運輸公司合作，建立完善的食物儲
存、運輸網絡，更好地支持基層市民。

搭建食物支援平台 照顧基層所需
律政司反對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來港代表他在下月開審的案件抗辯，早前
向高等法院上訴庭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昨日
被高等法院上訴庭拒絕及下令支付有關訟費。律
政司發言人表示，正研究判詞，以決定跟進行
動。黎智英危害國家安全案的審理，最關鍵是要
準確理解、闡釋香港國安法，準確反映立法原
意，由完全沒有處理過涉及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外
籍律師進行相關案件辯護，反而可能造成曲解甚
至誤導法庭，不利公平公正審訊、裁決。本港司
法公義的彰顯，其中一個指標是審訊能否透明、
公開、公平進行，律政司的反對抗辯，正是基於
維護香港司法公義。本港有足夠熟悉中文和香港
情況、更準確掌握香港國安法的本地律師，更勝
任協助法庭處理相關案件。為維護司法公義和國
安法尊嚴，律政司應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
可。

本港司法界有聘用其他普通法地區律師出庭的
傳統，原因是借助外籍律師在某類案件的專業知
識和經驗，引用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先例，以助本
港法庭作出更合適的審訊和裁決，更好保障被告
權利。但黎智英案並非普通案件，而是涉嫌干犯
香港國安法，牽涉到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的嚴重罪行，延聘外籍律師來港為被告辯護的
傳統習慣，在審理國安法案件中明顯並不適宜，
無益甚至有害。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有關申請
不符合海外大律師來港接案的一貫標準。律政司
上訴的陳詞亦指出，香港國安法是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而制定，英國的
國安法則是根據普通法、國際人權公約及歐盟法
律制定，認為海外大律師對香港國安法案件的貢
獻必然有限。

不少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國安法是國家立

法，立法語言是中文，並按國情及香港情況專門
立法，外籍律師不會比香港本地律師更熟悉中
文、更了解中國及香港的實際情況。黎智英聘請
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其專長是人權法，
對香港國安法的專業知識至少不會優於香港律
師，又要依賴香港法律界人士的翻譯來理解、闡
釋香港國安法；而且，他對中央及香港特區關
係、香港國安法立法的獨特背景，相信難以充分
理解，辯護時主要引用外國的法例、案例，難免
偏離香港國安法的文本和原意，對於案件公平公
正審訊、裁決至少並無助益。

高等法院上訴庭拒絕律政司申請上訴的判詞
指，律政司的論點限制了法庭就專案認許聘用海
外大律師到港的自由酌情權，重申本案須顧及和
平衡公眾利益。本港作為法治社會，司法公正能
否彰顯，最重要的是有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司法機
關，不受任何干涉，被告人的權益獲得充分保
障、得到公平審訊。國安法第44條列明，香港國
安法案由指定法官負責處理，負責處理國安法的
法官，除了要符合具備基本法對法官的司法和專
業才能等嚴格要求外，亦須恪守司法誓言，無
懼、無私，不容任何政治或個人因素影響司法程
序及決定，案件判決的內容也必須公開，向大眾
解釋理據。事實上，本港法庭已處理了一些涉及
國安法的案件，相關案件都沒有外籍律師參與，
從未引起社會上對案件審理是否公正的猜疑。

本港律師較之外籍律師更了解國情港情，更熟
悉香港國安法，而且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由本
港律師處理國安法案件，避免國安法案件審訊受
到不必要的外在因素影響，能夠確保司法獨立，
才是最符合公眾利益。律政司有必要直接向終審
法院申請上訴許可，盡最大努力維護司法公義和
公眾利益。

律政司應向終院申請上訴許可維護司法公義


